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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证券代码：600382 编号：临 2026-004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 50%以上的

情形。

●经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公司2025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6,569.17万元到20,251.20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预计将增加16,018.42万元到19,700.45

万元，同比增长 2,908.49%到 3,577.04%。预计公司 2025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457.72 万元到 21,337.21 万元，与上年同

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预计将增加 14,117.11 万元到 17,996.60 万元，同比

增长 422.59%到 538.72%。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遵循会计准则进行的初步核算，预计公司 2025 年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6,569.17 万元到 20,251.20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

数据）相比，预计将增加 16,018.42 万元到 19,700.45 万元，同比增长 2,908.49%

到 3,577.04%。

预计公司 2025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457.72 万元到 21,337.21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预计将

增加 14,117.11 万元到 17,996.60 万元，同比增长 422.59%到 538.72%。

（三）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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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利润总额：5,179.5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50.7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3,340.61 万元。

（二）每股收益：0.01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广东明珠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珠矿业”）

本期经营业绩同比增加的影响。

2025 年，明珠矿业扩帮工程采出新矿导致本期铁精粉产销量同比增加，以

及明珠矿业将水洗石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增加超细碎设备和干式磁选设备，铁

矿石经破碎抛废后进入球磨生产铁精粉，提高铁精粉产量。同时，明珠矿业将老

骨料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后，可以加工铁矿石块矿，6月份起增加了销售块矿业

绩。受上述因素影响，预计明珠矿业本期铁精粉销量同比增加约 160.83%，预计

明珠矿业本期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4,945.31

万元到 42,710.93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将增加 23,599.61 万元到

31,365.23 万元，同比增长 208.00%到 276.45%。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1.由于公司已在2024年12月收回兴宁市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最后一笔城

运公司股权转让款，应收城运公司股权转让款形成的未确认融资收益已于 2024

年 12 月摊销完毕，上年同期该项未确认融资收益的摊销为 2,130.55 万元，本报

告期内公司没有此项未确认融资收益的摊销，导致公司 2025 年财务费用较上年

同期增加。

2.公司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投资者诉求及相关测算情况，预计公司 2025 年证

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投资者索赔款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

3.因公司持有的广东鸿图股票价格波动，预计公司 2025 年确认股票投资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 103.03 万元，同比增加了 1,087.88 万元。

（三）其他因素影响

公司每年末聘请具有证券期货资质的评估机构对六个共同合作投资房地产

项目的合作方的偿债能力和抵债资产进行评估并对合作项目价值进行减值测试，

根据评估初步结果和减值测试预计情况，预计 2025 年对六个共同合作投资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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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项目计提减值同比增加，主要影响因素是：2026 年 1 月 29 日，全资子公司广

东明珠集团置地有限公司告知公司，目前“鸿贵园”诉讼项目正在法院强制执行

中，案外异议人兴宁市东胜劳务有限公司对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查封

位于广东省兴宁市宁新大岭文峰二路鸿贵园 2 区的 99 套房产不服，提出书面异

议，其中 93 套住宅裁定中止执行。此外，在推动“鸿贵园”诉讼项目强制执行

中发现该项目的 49 套住宅查封前已售卖给个人（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30 日

披露的公告：临 2026-003）。受上述因素影响，预计 2025 年“鸿贵园”项目计

提信用减值约 9,364.08 万元，同比增加约 485.86%。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遵循会计准则进行的初步核算，公司尚未

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尚

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5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1 月 31 日


